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项目采购方案范本

一、征集人基本情况
包括集中采购机构或者主管预算单位的名称、单位性质、地址和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
注：特殊情况下，除集中采购机构和主管预算单位外的其他预算单位需要采用框架协议采购方式的，应当经批准后实施。
2、 采购项目概况
包括采购项目名称、采购内容、采购品目以及该项目适用的法定情形（符合《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第三条规定的情形）等。
3、 适用主体范围
适用框架协议的采购人或者服务对象范围。
4、 框架协议采购类型
根据项目特点和法定适用情形，准确确定框架协议采购项目的类型，包括封闭式框架协议和开放式框架协议。
5、 框架协议有效期
[bookmark: _GoBack]征集人应当根据工作需要和采购标的市场供应及价格变化情况，科学合理确定框架协议期限。（货物项目框架协议有效期一般不超过1年，服务项目框架协议有效期一般不超过2年）
6、 需求管理情况
（一）开展需求调查情况。通过咨询、论证和调查问卷等方式听取采购人、供应商和专家等意见。面向采购人和供应商开展需求调查时，应当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调查对象，调查对象一般各不少于3个。
（二）采购需求内容。包括采购标的及其需要满足的技术、商务要求。（需明确供应商资格条件、评审标准等内容）
七、定价机制
（一）采购包划分、采购标的及对应的品目。按照财政部《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将采购标的细化到底级品目，并细分不同等次、规格或者标准的采购需求，合理设置采购包。同时，要把握好各品目分级、分类、分包的合理性，防止品目拆分过细带来的竞争不充分等问题。
（二）最高限制单价。确定最高限制单价时，有政府定价的，执行政府定价；没有政府定价的，应当通过需求调查，并根据需求标准科学确定。货物项目单价按照台（套）等计量单位确定，其中包含售后服务等相关服务费用。服务项目单价按照单位采购标的价格或者人工单价等确定。服务项目所涉及的货物的费用，能够折算入服务项目单价的应当折入，需要按实结算的应当明确结算规则。
八、评审方法
确定第一阶段入围供应商的评审方法包括价格优先法和质量优先法，其中有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的项目，以及对质量有特别要求的检测、实验等仪器设备，可以采用质量优先法，其他项目应当采用价格优先法。
9、 淘汰率（入围供应商数量上限）
    确定第一阶段入围供应商时，提交响应文件和符合资格条件、实质性要求的供应商应当均不少于2家，淘汰比例一般不得低于20%，且至少淘汰一家供应商。 
采用质量优先法的检测、实验等仪器设备采购，淘汰比例不得低于40%，且至少淘汰一家供应商。 
10、 确定第二阶段成交供应商的方法
确定第二阶段成交供应商的方式包括直接选定、二次竞价和顺序轮候。直接选定方式是确定第二阶段成交供应商的主要方式。
11、 入围供应商清退和补充规则
清退：入围供应商有《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令第110号）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情形之一，尚未签订框架协议的，取消其入围资格；已经签订框架协议的，解除与其签订的框架协议。 
补充：除剩余入围供应商不足入围供应商总数70%且影响框架协议执行的情形外，框架协议有效期内，征集人不得补充征集供应商。征集人补充征集供应商的，补充征集规则应当在框架协议中约定，补充征集的条件、程序、评审方法和淘汰比例应当与初次征集相同。补充征集应当遵守原框架协议的有效期。补充征集期间，原框架协议继续履行。 
十二、落实政府采购政策
框架协议采购项目应当落实政府采购政策，如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绿色采购等，并细化政策执行措施。政府绿色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等采购政策原则上在框架协议采购的第一阶段落实，第二阶段交易不再作要求；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管理要求在第二阶段落实。
十三、其他事项
其他需要特殊说明的事项内容


注：1.开放式框架协议项目不涉及第八至第十一项目内容
2.此范本将根据框架协议采购项目执行情况适时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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